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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环境、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、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等

要求不符的规范性文件。 

三、清理程序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功能区管委及市政

府有关部门要按照“谁制定、谁清理，谁执行、谁清理”的原则，

开展清理及废止或修订工作，并将专项清理工作完成情况、存

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进行总结，认真填报《外商投资法

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》，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签

字加盖公章后（附电子版）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报送市商务

局汇总，经市商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司法局共同审核后报

市政府。 

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间如有新情况另行报送。 

四、工作要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功能区管委及市政

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贯彻落实专项清理工作部署，

充分认识专项清理工作对打造更优开放环境、做好“六稳”工作的

重要意义，压实工作责任，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外资领域“放管服”

改革成果，为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，稳住外

资基本盘做好法治保障。 

工作中有任何疑问，请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。 

市商务局联系人：亓斌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6991908 

电子邮箱：wzk6991908@163.com 

地点：市政大楼 B 区 7026 房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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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委联系人：常浩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6991973 

电子邮箱：fgwcmk@ta.shandong.cn 

地点：市政大楼 B 区 7024 房间 

市司法局联系人：袭祥国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6991030 

电子邮箱：lifake@ta.shangdong.cn 

地点：市政大楼 B 区 5035 房间 

 

附件：外商投资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 

 

 

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 年 9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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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外商投资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序号 文件名称及

文号 
文件

类型 
清理

情况 完成时间 “立改废”重点 备注 

1       

2       

 
填表说明： 

1.填写范围：外商投资法出台（2019 年 3 月）后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外商

投资相关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“立改废”情况（含拟出台文件）。 
2.“文件类型”栏：应填写（1）地方性法规，（2）地方政府规章，（3）省级人

民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，（4）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。 
3.“清理情况”栏：应填写“新制定”或“修订”或“废止”或“拟出台”或“正在修订”或

“即将废止”。 
4.“完成时间”栏：应填写已完成“立改废”程序的文件清理时间；正在履行“立改

废”程序的文件填写预计完成时间（具体到月）。 
5.“立改废”重点栏： 
（拟/已）修订/废止文件应填写所涉项目（可多选，可填序号），包括（1）违

反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，（2）违反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规

定，（3）与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外开放政策不符。 
新制定文件应填写以下所涉项目（可多选，可填序号），包括（1）放宽外资市

场准入，（2）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，（3）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（4）加强

外商投资权益保护，（5）其他。如填写“其他”，请在备注中说明所涉主要内容。 


